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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查核民國 111 年度原始憑證留存其他政府機關 

/學校案件紀錄 

一、 查核計畫（案件） 

(一) 類別:委託代辦

(二) 名稱: 110-111 年度雨水貯留系統建設計畫

(三) 受查機關: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學

(四) 原始憑證留存機關: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學計

畫（案件）執行期間及完成情形

項次 機關名稱 執行期程 完成情形 

1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

學(110-111 年度) 

110.5~110.12 已完成 

2 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 

學(110-111 年度) 

110.8~111.10 已完成 

二、 經費核定、撥付及核銷情形(單位:元)

項次 機關名稱 經費核定 經費撥付 原始憑證 備註

雨水貯留系統設施計畫

(110-111 年度) 

1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學 1,602,923 1,582,124 1,582,124 

2 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 2,112,670 2,099,312 2,099,312 

三、 查核事項:抽核原始憑證保管及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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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核結果及處理 

(一)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學: 

1. 經抽查傳票號碼 00225 計列支 110 年 11 月加班費 5,557 元，惟其加班事由為工程

監工與資料整理，其與本局委辦之業務是否相關，建請貴課釐清。 

2. 經抽查傳票號碼 00253 計列支 110 年 12 月加班費 3,964 元，惟其加班事由為工程

監工與資料整理並與該校另一工程共同分攤相關加班費，該加班事由是否與本局

委辦業務相關及其分攤基準是否合理，建請貴課釐清。 

3. 經抽查支出傳票號碼 00003 計列支委託技術服務費 105,814 元，惟未見相關驗收

紀錄，建請貴課釐清；另工程款之發票 1,420,000 元係 110 年 12 月 10 日開立，

惟截至 111 年 1 月 5 日始付款，為免影響廠商權益，爾後請掌握付款時效，於接

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十五日內付款。 

4. 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毁應行注意事項」第 3點規定，原始憑證應附同

傳票，另加封面依序彙訂成冊，如未附入傳票保管者，應於冊內註明其保管處所

及其檔案編號，或其他便於查對之事實。經查支出傳票號碼 00003 其相關合約未

與其他原始憑證合併裝訂，亦未於傳票中註明其保管處所，建請爾後依相關規定

辦理。 

5. 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7點規定，有關會計憑證之

調案應填具調案單，並經主辦會計人員之同意，另會計管理人員同時應作成調案

紀錄，經查本次查核該校未填具相關調閱單，建請爾後於辦理會計憑證之調閱時，

確實依該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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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4點規定，已裝訂成冊之會

計憑證，均應分年編號保存，並製目次備查。經查該校前述目次僅編列至 110 年

度，建請依相關規定辦理。 

7. 經查該校會計憑證未依會計法規定移交機關檔案人員前，係保管於會計室，惟該

辦公室係與人事室共同使用且相關憑證亦未上鎖，請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

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5點規定妥善保存相關會計憑證。 

8. 開(決)標紀錄標的名稱及數量之數量未填寫、異議或申訴欄位未填寫。 

9. 開(決)標紀錄之簽名人員未押註日期及時間。 

10. 契約中有關工期展延無相關核算標準。 

11. 未見監造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施工計畫書及審核過程相關資料。 

(二) 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  

1. 開(決)標紀錄標的名稱及數量之數量未填寫、異議或申訴欄位未填寫。 

2. 開標資料中廠商證件核對紀錄表未依招標公告所定廠商資格條件予以核對。 

3. 機關於 6月 15 日通知施工廠商於 7月 1 日開工，與契約規定應於機關通知後幾日

內開工時間不符 

 

五、 受查單位之回應及後續辦理情形 

(一)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國民小學: 

1. 說明如附件一。 

2. 說明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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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驗收紀錄如附件三、(二) 付款：依政府採購法第 73-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本案採購契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敘明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

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4. 本校爾後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3點之規定辦

理。 

5. 本校爾後續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7 點相關規

定，填具調案單以作為會計憑證之調案依據。 

6. 本校爾後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 4點相關規定

製作目次。 

7. 本校爾後將編列經費採購可上鎖資料櫃，以利憑證保存。 

8. 本校爾後依相關辦理。 

9. 本校爾後依相關辦理。 

10. 本校爾後依相關辦理。 

11. 說明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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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北市立仁愛國民中學:

1. 未來如有相關案件，將在開決標紀錄數量部分摘要記錄，異議或申訴欄位無

相關情事，將填寫「無」。

2. 有確實核對廠商資格正本文件，核對紀錄表上針對廠商資格部份係「漏為勾

選」。

3. 未來針對契約及開工通知書將為一致之規定。

查核人員:主計室 游主任璧璘 

水質課 許課長經昌 

李工程員品輝 

查核日期:112 年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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